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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2505号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公司”）编制的《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53号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修订）的有

关规定，编制《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

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

据，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

审核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

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

对《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

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

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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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资产

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2020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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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发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修订）的有关规定，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 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重组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安鼎鑫”）的全体股东。  

 

(二) 交易概述  

本公司通过向自然人周卫平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泰安鼎鑫的 100%股权。  

 

(三)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8）第 0698 号《江苏常铝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的评估

值为 37,000 万元。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36,960 万元。其中标的资产转

让价款中的 60%以股权方式支付，即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转让价款

中的 221,759,995.80 元，按照每股 6.86 元计算应发行 32,326,530.00 股，另标的资产

转让价款中剩余的 147,840,004.20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四)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2018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及相关议案。 

 

（2）2018 年 10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证监许可[2018]1612 号《关

于核准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周卫平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核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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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 11 月 29 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

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泰安鼎鑫冷却器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2019 年 1 月 3 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新股 32,326,530

股完成登记并上市。 

 

（5）2019 年 9 月 24 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新股 38,985,505 股

完成登记并上市。 

 

二、 置入资产业绩的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重组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以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周卫平承诺泰安鼎鑫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 万元、3,300 万元和 3,600 万

元。 

 

若泰安鼎鑫在业绩承诺期任何一个年度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周卫平应优先以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进行补偿，若周卫平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

数量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①股份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数）÷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各年度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 

标的资产交割日至业绩承诺补偿实施完毕期间，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事项，与周卫平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以下

简称“新增股份或利益”），随周卫平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补偿按以

下公式计算： 

如上市公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补偿股份数调整为：调整前补偿股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 

如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派息，补偿股份在补偿前累计获得的现金股利应随补偿股

份一并返还给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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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内，周卫平于任一年度内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周卫平届时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总量，则差额部分，周卫平应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对价股份的发

行价格 

上述公式中应补偿及已补偿的股份数量，不包括新增股份或利益。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如业绩承诺期内泰安鼎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大于累积净

利润承诺数，则超额部分的 50%全部奖励给周卫平或其指定的管理层或核心技术人

员，但该等奖励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的 20%。 

 

三、 置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 目 
业绩承诺数

① 

实际实现数 

差异额 

④=③+②-① 

完成率= 

（②+③）/① 
扣非后归母

净利润② 

计提超额业

绩奖励（税

后）③ 

2018 泰安鼎鑫 3,000 3,619.74 610.00 1,229.74 140.99% 

2019 泰安鼎鑫 3,300 3,733.73  433.73 113.14% 

2020 泰安鼎鑫 3,600 8,396.24 3,713.70 8,509.94 336.39% 

 合计 9,900 15,749.71 4,323.70 10,173.41  

 

四、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批准报出。 

 

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